附件3-1

    县（市、区）2022年丝苗米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主体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万元）
	备注

	
	
	性质
	名称
	中央财政资金用于
	地方整合及自筹资金用于
	合计
	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整合资金
	自筹资金
	

	
	
	
	
	
	
	
	
	
	
	

	
	
	
	
	
	
	
	
	
	
	

	
	
	
	
	
	
	
	
	
	
	

	
	
	
	
	
	
	
	
	
	
	

	合计
	
	
	
	
	


    县（市、区）2022-2024年丝苗米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汇总表

	序号
	实施年度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建设内容（概算）
	投资估算（万元）
	资金来源（万元）
	备注

	
	
	
	
	
	
	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整合及自筹资金
	

	
	
	
	
	
	
	
	
	

	
	
	
	
	
	
	
	
	


附件3-2

2022年丝苗米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建设项目入库申报书

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章）：              
项目联络人：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手机号码         
填制日期：                            
一、公司概况
简单概述公司、公司性质、法人基本情况、公司人员组织架构、经营范围、经营状况、2020-2021年财务状况、公司信誉证明、基地规模、生产方式、产品竞争优势、科技实力、联农带农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计划等。

二、项目建设规划与资金使用方案
（一）建设规划

详细阐述项目建设总体思路、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建设内容主要围绕标准化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营销、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先进要素集聚支撑、利益联结机制等五大板块，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建设内容

1.建设思路

2.建设目标

3.建设内容

资金使用方案

针对项目建设内容，制定资金使用方案计划表（按表2-1填写，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整合资金与企业自筹资金建设内容要求分开，建议细化建设内容，具体到每个单项内容多少资金。

请注明中央财政资金具体用于项目哪些方面，地方整合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用于项目哪些方面。
表2-1  建设资金使用方案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镇、村）
	建设内容（概算）
	投资估算
（万元）
	资金来源

（万元）
	项目开工时间
	是否已落实土地证

	
	
	
	
	
	中央财政
资金
	地方整合资金
	企业
自筹
资金
	
	

	一、农业设施
	参考标准：建议中央财政资金用于购置耕种收机设施设备；工厂育苗温室建设等。
	
	
	
	
	
	

	1
	
	
	
	
	
	
	
	
	

	2
	
	
	
	
	
	
	
	
	

	…
	
	
	
	
	
	
	
	
	

	二、产业融合
	参考标准：产业集群农产品生产加工设施设备、产品储藏、冷链配送和流通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新产业新业态设施配套等补助
	
	
	
	
	
	

	1
	
	
	
	
	
	
	
	
	

	2
	
	
	
	
	
	
	
	
	

	…
	
	
	
	
	
	
	
	
	

	三、科技研发与信息支撑
	参考标准：信息化数字农业建设、技术研发和成果转换、检验检测设施设备增加等方面补助
	
	
	
	
	
	

	1
	
	
	
	
	
	
	
	
	

	2
	
	
	
	
	
	
	
	
	

	…
	
	
	
	
	
	
	
	
	

	四、农业品牌
	参考标准：产业集群主导产业产品品牌宣传和打造特色地方区域公用品牌等补助
	
	
	
	
	
	

	1
	
	
	
	
	
	
	
	
	

	2
	
	
	
	
	
	
	
	
	

	…
	
	
	
	
	
	
	
	
	

	五、贷款贴息
	参考标准：产业集群实施主体投贷补等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产业集群建设资金利息补助，贴息额不超过该企业产业集群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 60%（按基准贷款利率计算）。
	
	
	
	
	
	

	1
	
	
	
	
	
	
	
	
	

	2
	
	
	
	
	
	
	
	
	

	3
	
	
	
	
	
	
	
	
	

	合计
	（项目个数）
	
	
	
	
	
	


（备注：根据要求，财政资金不能用于普惠性政策渠道支持的建设内容，如：已纳入农机补贴范畴农机，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三、项目效益

预估项目建成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附件

其他相关佐证证明材料
